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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促进蔬菜产业发展的奖补办法

各村（居）委员会、镇直有关单位：
   为落实县“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打造特色“蔬菜小镇”，促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跟据市人民政府淮府（2021）5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支持蔬菜规模化建设，扩大特色规模
（一）支持设施蔬菜生产。在非基本农田新建跨度8米以上、高度3米以上钢架大棚从事设施蔬菜生产、集中连片棚面积达50亩以上的，每亩一次性补助1000元。达到县补助标准的，叠加享受县级补助。在原址上重复建设的，不予补助。
（二）对在非基本农田新建连栋大棚（沿高达3米以上）、日光温室（墙体高度2.8米以上），棚（室）净面积每个不低于1500平方米，棚个数不少于2个，从事蔬菜生产，按批准经营主体上报建设方案建设完成后，经验收合格，按30元/平方米标准一次性补助；棚（室）净面积达5000平方米以上的，按50元平方标准一次性补助；棚面积集中连片达2万平方米以上的，一事一议给予奖励补助。
在原址提升设施标准重建的，比照上述建设标准、补助标准重新给予一次性补贴。
（三）支持“一村一品”发展。对认定为的国家、省级“一村一品”蔬菜专业示范村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对建设设施蔬果育苗基地的，按批准的建设方案建设完成后，比照日光温室奖补标准进行奖补。
二、 支持农业品牌化发展。推进质量提升，扩大品牌影响
（一）认定为蔬菜产品地理标志的，每个产品给予2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新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蔬菜品牌的，每个产品给予0.2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蔬菜经营主体参加县级以上政府和农业部门组织的农产品展销活动动，省内、省外每次分别补助参展费用0.2万元、0.5万元。在省部级交易会（展销会）上获金奖的，给予1万元奖励。
三、支持农业标准化建设。加强主体培育，注重示范引领
（一）支持蔬菜标准园区建设，认定为国家及省级蔬菜标准园区的，每年分别补助3万元、1万元，用于园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二）蔬菜经营主体新认定为国家、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0.5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对认定为国家、省、市级蔬菜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的，或认定为国家、省、市级蔬菜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0.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同一经营场所或同一基地同一法人的主体，原已同级别奖励的，不再奖励）。
（四）认定为国家、省级、市级休闲旅游农业示范区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1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农业装备水平建设。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发展动能
支持新上蔬菜加工及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县级以上农业经营主体围绕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新建加工设备、仓储保鲜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达500万元以上的，给予5万元一次性补助。
五、使用国家项目资金建设的，不再进行奖补
同一企业或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按最高奖励金额给予奖补，不重复计算奖补。
六、各种认定以文件和证书为准，申报时间以文件通知为准，其它项目按以下程序申报认定：
（一）申报。主体或个人提出申请，由村（居）或有关单位同意，向镇政府申报备案。
（二）验收。由镇政府组织验收。
（三）公示。验收合格的的奖补项目，在镇公示5个工作日。
（四）兑现。公示无异议后，经镇党委研究批准后，从乡村产业振兴奖补专项资金及其它专项资金中解决。
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弄虚作假、骗取奖补资金的，一经发现，依法依纪处理并追回资金，列为失信人员。验收单位或验收人员弄虚作假、帮助骗取奖励资金的，依法依纪处理。
七、本办法未明确的其他事项，另行研究决定。
八、本奖补办法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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